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申請加註次專長
因故無法繳交教師證書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(簽章)辦理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」註記次專長，未能檢附所需教師證書正本，故具切結申請辦理，所填資料或影本如下：
	申辦教師證書註記次專長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
	身份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發證單位
	

	教師證書
發證日期
	
	教師證書字號
	

	教育階段
	
	科目
	

	有無留存
教師證書影本
	□正本遺失且無留影本
□正本遺失有保留影本(請檢附該證書影本)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	以上資料如有不實情事，願負應有之法律責任。


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聯絡電話：

地址：



中華民國年月日
